房屋租赁合同补充三方协议

出租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华钛空天（北京）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产权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甲乙双方已就乙方租赁丙方享有所有权的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北流村工业园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院内（具体：北车间一层厂房及二层厂房及车间北库房、北流村600号院4号楼、厂区西侧500平米、宿舍楼三层区域、小食堂（原光华荣昌公司维修间）以下简称“租赁物”）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编号：    ）。三方经友好协商先就房屋租赁问题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1、 甲丙方承诺在主合同到期前30天内，甲方应就上述租赁物与乙方签订从主合同到期之日计算租期不少低于五年，租金及其他费用与主合同一致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增加的租赁合同。
2、 如在主合同到期之前，未能按上述约定签订租赁合同，则主合同租赁期限顺延，直至按上述约定签订租赁合同签订之日止。
3、 丙方对甲方在主合同中的义务和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乙方依据主合同向甲方主张权利的同时也可向丙方主张相应权利丙方承诺在甲方与乙方的合同租赁期内，乙方对上述租赁物具有使用权。如甲方未与乙方按约定续签合同，则甲方对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4、 如租赁物遇政府拆迁或征收，甲丙方应确保乙方作为承租人应享有的权益。
5、 本协议由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补充的条款之外，主合同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本协议与主合同有相互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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